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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旺生：道德与中国法的实施

    在法理学上，一般认为，法的实施是同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相联系的，但是，在实践上，法的
实施除了同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相联系之外，还同其他多种多样的因素相联系，比如，同人的社
会地位、社会环境、文化程度、个人修养、伦理道德、生活状况等等，也是相联系的。在这种种
因素中，伦理道德同法的实施的联系，是以两方面的渠道表现出来的：一是伦理道德状况对法的
实施可以发生有效的影响，二是法的实施对伦理道德的传播也具有有效的促动作用。　 

　　就伦理道德对法的实施可以发生的影响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伦理道德是启发人们内心觉悟的无形力量，它对于法的实施，可以起到国家政
权的强制力量所无法代替的作用。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违法犯罪者伦理道德沦丧。违法
犯罪者中，不少人是由于伦理道德败坏而趋于犯罪的。加强伦理道德建设，谴责和抑制违法犯罪
行为，鼓励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对法的实施可以起到明显超出国家强制力范围
的作用。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法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许多伦理道德的原则和要求的，法的精神和
法的要求不仅与伦理道德的精神和要求是有原则界限的，而且它们之间也是有种种相通之处的。
由于这种相通之处的存在，决定了提升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准，必然有助于增强人们守法的观念和
自觉性，支持和拥护法的贯彻执行。人们通常总是注意法与伦理道德的区别，而忽略两者之间的
通常之处，这是对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的一种有失偏颇的理解。　

 
　　再一种情况是，执法和司法人员的道德品质如何，对法的实施能产生直接的、很大的影响。
如果执法和司法人员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就能在执法和司法工作中无私无畏、秉公办事、执法严
明、刚直不阿、为民除害。反之，执法和司法人员的道德品质不良，一遇有关问题，就容易从个
人利益出发，比如，就容易为保全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敢坚持真理，不敢依法办事，就容易置法律
和公众的痛苦甚至冤屈于不顾，甚至还会包庇纵容坏人，打击和冤枉好人。　

 
　　一、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　

 
　　1.道德的概念　

 
　　道德是关于评定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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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野蛮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归根到底，它是由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并由社会舆论
和人们内心信念保证实现的。　

 
　　人们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道德一词。一是在狭义上使用，指人们的品行如何，如说某人的
行为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一是在广义上使用，把人们的道德观念、信念、原则、理论和规范，
人们在各自道德意识指导下进行的活动以及人们之间 的道德关系、社道德状态等，都划入道德范
畴。　

 
　　几千年来，人们对道德作过种种解释。以往普遍的看法是把道德说成是人的本性的表现、人
的良知、良能的表现，是人类共同的、永恒不变的观念和行为准则。这种道德不是后天产生的，
而先天就有的，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孔子就说：“天生德于予”1。董仲舒则把维护封建等级制
度的道德准则“三纲五常”说成是“天意”，所谓“王道 之三纲，可求于天”，而且“天不变道
亦不变”2。在西方，《旧约全书》认为道德是耶和华对摩西的启示，然后通过摩西向百姓宣讲
的戒律。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学者中也有许多人把道德视为来自上帝或自然的观念和准则。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　

 
　　（1）道德不是抽象的人性的反映或上帝意志的反映，而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道德作为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其内容归根到底由一定物质生
活条件所决定，并随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道德不是抽象的、永恒的东西，而是具
体的、历史的范畴。每一时代都有相应的道德，每一种道德都有时代的、社会的局限性或烙印。
　

 
　　（2）道德作为历史的范畴，它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由于各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
利益不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的道德也不同，如有的把“君为臣纲”等作为
自己道德的核心，有的把利己主义作为自己道德的核心。　

 
　　（3）道德虽然是历史的范畴，具有阶级性，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也有某些共同之
处，即具有继承性。因为评价道德的客观标准是存在的。一方面道德本身有一定的社会性，如尊
老爱幼、孝敬父母、讲究礼貌等，是各时代的道德都包含的内容，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另一
方面，一定阶级当它处于行进阶级的地位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
的利益，它的道德就可能包含一些积极内容，这些内容常可为以后的行进阶级所继承和发展。评
价道德的客观标准或统一标准，最主要的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　

 
　　2.社会主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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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道德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主要由这个社会的社会舆论和人们内
心信念来保证实现的有关善恶、是非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　

 
　　社会主义道德又同以往道德有很大区别。一方面，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据以保
证实现的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信念，与以往道德相比有很大不同或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它评价
善恶是非的标准，在核心和内容方面也有根本区别或大不相同。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为社会主
义事业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容很广泛，
诸如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爱公物的可贵精神，积极进取、努力
奋斗、谦虚谨慎的精神面貌，忠诚老实、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可贵品格，遵纪守法、刚直不
阿、见义勇为的优秀品质，以及扶老携幼、尊敬师长、助人为乐的可贵美德等。因此，社会主义
道德比以往道德进步、高尚。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非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以利己为核
心、以“我”为核心的旧道德，形成鲜明的反差。列宁说：“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
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
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
人。”1　

 
　　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最进步最高尚的道德，是对社会先进分子的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具有更
大的广泛性。共产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区别。　

 
　　社会主义道德同以信道德虽然有质的区别，但它作为人类道德的组成部分，同以往道德仍然
有着历史的联系。以往人类道德中具有社会性的因素、具有先进性因素，仍然可以为社会主义道
德所继续、所汲取。例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的“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范仲淹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道德都应继承发扬。　

 
　　二、法与道德的一致性和区别　

 
　　1.法与道德的一致性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有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即掌握政权阶级的道德与其他阶级道德的区分。就
前者来说，与法有着一致性。（1）两者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有共同的本质，都担负
着确立和维护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秩序的使命，在基本原则上也有诸多一致之处。（2）两者
相互渗透。法既体现某些道德精神，又直接赋予某些道德以法律效力，使其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
律规范。一般说，凡是法所禁止的行为，也是道德所遣责的行为，违反了法往往也违反了道德；
法所要求的行为，往往也道德所鼓励道德。（3）两者相辅相成。它们都有调整和规范人们行为
的功能，是指引、评价人们行为的尺度。法侧重于对人们外部行为进行调整，道德则首先高速们
内心的活动。它们各自从不同角度发挥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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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与道德的区别　

 
　　法与掌握政权阶级道德有下列区别：（1）两者产生的条件不同。法的产生以国家政权的建
立为条件，通过国家机关制定出来并加以修改、补充、废止。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逐步形成
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前已存在于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意识
中。（2）两者归属的范畴不同。法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制度范畴，从制度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道
德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范畴，从观念上规范人们的精神和行为。（3）两者表现形式不
同。法以国家政权意志表现出来，是明确、肯定、普遍的行为规范，在成文法国家一般以宪法、
法律、法规等具体具体形式加以表现。道德不以国家政权意志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较笼统、概括
和抽象，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大多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中。（4）两者调整范围和内
容不同。法是调整人们某些行为的规范，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道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
和行为都加以调整，所调整的范围也广泛得多，且不受时间和年龄的限制，其内容主要是个人对
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5）两者实施方式不同。法主要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保证实施。
道德则依靠人们内心信念的驱使、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教育的力量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
神的影响保证实施。（6）两者发展前途不同。阶级意义上的法随着阶级的消灭终不复存在。道
德在阶级消灭仍存在并进一步发展。　

 
　　正确认识法与道德的区别有重要意义。认识到两者的区别，就能理解两者不能相互代替和混
淆，不能偏废，从而有利于划清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别。尤其在司法实践中，既不能把应属
法律调整的行为、应负法律义务的行为，只用道德规范去调整，使其仅负道德义务，以至于造成
法网太疏，纵容违法犯罪；又不能把应属道德规范调整的行为，应负道德义务的行为，用法律规
范去调整，去追究法律责任，以至于造成法网太疏，影响社会安定。　

 
　　三、社会主义法与道德的相互作用　

 
　　古往今来，法和道德都是掌握政权阶级用来调整对自己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
都是维系一定社会秩序不可或缺 地规范。掌握政权阶级用自己的道德为其法律辩护，又用法律来
推行和维护他们所宣扬的道德规范，让法与道德交互作用，共同实现掌握政权阶级的目的。在这
些方面，我国古代一些思想家深知其中奥妙。孔子就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
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在孔子看来，治理天下，单靠“政”与“刑”的作用
是不够的，单靠政与刑只能压服人，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地安分守已，虽然也能遵守法律，但那是
因为对刑律畏惧的缘故，并不知道为什么应当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做对了不觉得光荣，做错了也
不觉得可耻。相反，德刑并用，就会使老百姓不仅安分守己，还会自觉检点自己的行为，不去做
越轨的事。另一位思想家荀子对统治经验作了更简明的总结：“治之经，礼与刑。”2就是说，
治国平天下，道德与法缺一不可，精神统治与法律约束必须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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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法与道德当然不同于历史上的法与道德，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作用、相互补
充的关系。　

 
　　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　

 
　　1.社会主义道德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　

 
　　首先，社会主义道德对立法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道德的许多原则和要求，反映和贯串在社
会主义法律意识中，从而指导社会主义法的制定。我国一系列立法渗透着社会主义道德的“五
爱”要求和它倡导的集体主义、人道主义、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扶贫济困的精神。
法律、法规中关于公民 应爱护公共财产、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尊老爱幼、保卫祖国等义务
规范，就是根据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相应要求制定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水准和道德发展
对立法也有直接作用。我国立法有能超越现阶段人们的道德水准，否则就无法取得实效。我国立
法也要随着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而向前发展，否则就落后于社会实际，难以发挥积极向上的作
用。　

 
　　其次，社会主义道德对法的实施有重要意义。由于社会主义法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许多原
则和要求，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必然有助于增强人们守法的观念和自觉笥，支持和拥护法的贯彻
执行。另一方面，道德作为启发人们内心觉悟的无形力量，是国家强制力无法代替的。社会主义
社会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丧失道德。违法犯罪者中不少人道德败坏。加强社会主义道德
建设，谴责和抑制违法犯罪行为，鼓励见义勇为、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对社会主义法的实
施可起到超出国家强制力范围的作用。此外，执法和司法人员的道德品格如何，直接对法的实施
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执法和司法人员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就能在执法和司法工作中无私无畏、秉
公办事、执法严明、刚直不阿、为民除害。否则，一遇有关问题，就容易从个人利益出发，为保
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敢坚持真理，置法律和人民的痛苦于不顾，甚至包庇纵容坏人，打击和冤枉好
人。　

 
　　第三，社会主义道德对法还有弥补不足的作用。社会主义法制本身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需要由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往往不可能就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即使立法相当完备了，也难以详尽
规定所有社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道德往往要担负起调整法无明文规定的某些社会关
系的任务，需要以道德对社会主义法暂不完备的部颁不可能详尽规定的方面加以补充，指导人们
按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来行动，从而起着弥补社会主义法的“空隙”的作
用。　

 
　　2.社会主义法是传播、推行道德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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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社会主义法把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确认下来，使它们不仅成为道德规
范，也成为法律规范，从而使这些道德规范的实现和传播有了双重保证。历史上不同时代和阶级
的道德，都综合地反映了一定的理想、人生观、情操、信念、纪律、风尚、习惯等，是一定的精
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道德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我们要建设国家和社会，
需要有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和浩然正气。甸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
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婚姻
法规定公民有扶养教育子女、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其他许多法律、法规中也规定了许多道德要
求。这些规定直接宣传着社会主义道德，指引人民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来行为。　

 
　　其次，社会主义法的实施，进一步宣传和推行社会主义道德，促进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通
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和制裁，以及对先进、模范行为的保障和奖励，可以使人们受到正反两
方面的教育和熏陶，在增强法制观念的同时也增强道德观念，有助于分清是非荣辱，辨别善恶
美，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在社会主义法的实施过程中，凡是法所禁止的行为，通常也
都是社会主义道德所谴责的行为；凡是法所鼓励的行为，通常也都是社会主义道德所赞许的行
为。一切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既为法所不容 ，通常也与社会主义道德相抵触；一切有利于
社会的高尚行为，既为法所赞许，通常又为社会主义道德所褒奖。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理、
制裁，通常既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了对违法犯罪分子不道德的思想给予了批判；既对违法犯罪
者本人进行了严肃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使他们在服法的同时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也可收到对
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的实施在树立先进榜样方
面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法的实施不仅制裁违法犯罪行为，也表彰、奖励先进行为和模范地遵纪守
法的公民。通过这种表彰和奖励就树立了榜样，而榜样的树立对整个的社会形成普遍良好的道德
风尚，又具有积极意义。这样，社会主义法的实施过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表现在违法犯
罪行为方面的不道德或旧道德观念进行斗争的过程，或是对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英雄
模范的表彰过程，因而也就是传播、推行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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